扎赉特旗努文木仁乡杏花村示范村设施农业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扎赉特旗努文木仁乡杏花村示范村设施农业项目
2、建设性质：新建
3、主管部门：扎赉特旗努文木仁乡人民政府
4、实施单位：扎赉特旗努文木仁乡人民政府
5、实施地点：努文木仁乡杏花村
6、建设内容和规模：建设1000平方米的暖棚2栋、900平方米的冷棚10栋，总占地面积25亩；建设2个农畜产品销售点。184万元。
7、项目资金规模及来源：项目总投资184万元，项目资金京蒙资金提供。
8、项目负责人及电话：姜柏春13948626541
9、建设期限：2025年4月—2025年10月
二、项目建设背景、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项目建设背景
杏花村作为示范村，传统的种植模式受气候、土壤等自然因素影响大，导致作物产量不稳定、品质参差不齐。且部分地区存在种植结构不合理，过度依赖单一蔬菜品种，易受市场波动影响，同时还存在农药、化肥使用过量等问题，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潜在风险。
（2） 项目建设必要性
1.抵御自然风险：传统露天种植受季节、气候（如极端高温、低温、暴雨、霜冻等）影响极大，导致作物产量波动剧烈，甚至出现区域性、阶段性断供。建设大棚通过人工调控温湿度、光照等环境，实现反季节种植和全天候生产，有效规避自然风险，保障作物持续稳定供应。
2.保障食品安全：传统种植中化肥、农药滥用问题较突出，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大棚项目可通过标准化生产流程（如统一供种、科学施肥、绿色防控），建立从种植到收获的全程质量追溯体系，从源头保障蔬菜安全，增强消费者信任。
3.增加农民收入：大棚种植的高产量、高附加值特性，能显著提高单位土地的经济效益。例如，一亩大棚蔬菜的收益通常是露天种植的 3-5 倍，可直接带动农民增收，尤其为农村留守劳动力提供稳定就业岗位，助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
（三）项目建设可行性
一是种植技术成熟：大棚蔬菜种植技术经过多年发展已十分完善，涵盖品种选择（耐弱光、耐高湿品种）、茬口安排（如冬春茬、秋冬茬反季节种植）、水肥管理（滴灌、喷灌技术）、病虫害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替代化学农药）等关键环节，有大量成功案例可借鉴，技术门槛较低，农户易掌握。
二是土地资源可满足：项目利用农村闲置土地、低效农田等进行建设，通过土地流转实现集中连片经营（流转费用较低，一般每亩每年几百元至千元不等），满足规模化种植需求。
三是经济效益显著：大棚蔬菜年产量可达露天种植的 2-3 倍，且反季节种植溢价高，每亩年净利润普遍在 1-5 万元（如番茄、黄瓜等经济作物），投资回收期通常为 1-3 年，远低于一般农业项目的回报周期。
四是附加收益潜力大：可结合采摘体验、休闲农业等模式，发展 “大棚 + 文旅” 业态，拓展收入来源，提升项目抗风险能力。
三、项目建设方案
（一）具体建设内容
1.建设1000平方米的暖棚2栋、900平方米的冷棚10栋，总占地面积25亩；
2.建设2个农畜产品销售点。184万元。
 四、项目时间进度
1、2025年1月—2月，项目前期手续办理，立项批复；
2、2025年3月—4月，制定项目实施方案；项目设计、预算、评审、招投标；
3、2025年4月—10月，项目建设期限；
4、2025年11月—12月末，项目建设并验收。
五、项目投资估算
依据相关专业提供的建（构）筑物工程量和单位造价指标估算，单位造价指标的确定参照相应定额和近期类似工程指标，并按现行材料价格水平予以调整。项目计划投入资金184万元，全部为京蒙资金。
6、 项目效益分析
[bookmark: _GoBack]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一是产量与产值提升：大棚种植通过反季节生产、环境调控（如温控、光控），可实现蔬菜多茬种植；二是附加收益拓展：采摘体验：开放大棚供游客采摘，按每人次收费20-50元，结合周末、节假日运营，年增收可达7万元；三是促进就业与农民增收：项目运营需大量劳动力（种植、采摘、包装、物流等），可直接带动20-30人就业，人均年增收2万元。
七、项目绩效目标
（一）项目总体目标
目标1.扎赉特旗努文木仁乡杏花村建设1000平方米的暖棚2栋、建设900平方米的冷棚10栋，总占地面积25亩。建设2个农畜产品销售点；
目标2.通过实施该项目，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带动剩余劳动力就业、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3） 项目年度目标
数量指标	建设暖棚面积	正向	大于等于	2000	平方米
	建设暖棚数量	正向	大于等于	2	栋
	建设冷棚	正向	大于等于	9000	平方米
	建设冷棚数量	正向	大于等于	10	栋
	农畜产品销售点	正向	大于等于	2	个
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	正向	等于	100	%
	资金使用合规率	正向	等于	100	%
时效指标	当年项目完成率	正向	等于	100	%
	项目建设时限	定性		2025年4月-2025年10月	
	资金支付时间	定性		财政拨款2个工作日内	
成本指标	项目总成本	反向	小于等于	184	万元
	建设暖棚单位成本	反向	小于等于	45	万元/暖棚
	建设冷棚单位成本	反向	小于等于	8.4	万元/冷棚
	农畜产品销售点工程建设单位成本	反向	小于等于	5	万元/销售点
经济效益指标	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	正向	大于等于	7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剩余劳动力就业、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定性		明显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使用期限	正向	大于等于	8	年
	后续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	定性		健全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农牧户满意度正向	大于等于95	%
九、项目组织保障措施
（一）实施组织保障
努文木仁乡成立以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主要负责人和财政所为成员的项目实施领导小组。负责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及申报，项目资金的申请、使用和监管，参与项目建设过程的监管以及档案资料收集、信息宣传，组织项目验收，项目归档、绩效评价等工作。
    组  长：张金荣负责项目全面管理
副组长：姜佰春负责施工进度控制及全面协调
成  员：朱丽华负责收集档案材料
成  员：武国峰负责项目资金申请与拨付，验收
（二）实施原则
1.公开透明。项目申报、项目资金的使用和实施结果公开透明，接受群众监督。
2.实施采购招投标。项目建设所需要的物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进行采购。
3.规划合理。项目建设规划布局科学合理。
4.权责落实、分工协作。财政所负责项目资金使用管理，负责人负责项目实施管理。
（三）项目验收及相关要求
1.项目验收资料：包括项目验收申请，项目实施情况总结；招投标文件、合同、发票、付款凭证等证明材料；其他需要提供的资料。
2.相关要求
（1）项目实施主体要按实施内容收集并归档项目资料，形成项目实施情况总结。
（2）项目实施主体对所提交的项目实施资料的真实性负责，严禁弄虚作假，一经核实提交资料不真实的，终止项目实施。
（四）项目实施进度管理
1、项目批复：统一由旗政府办理批复手续。
2、项目建设：项目建设成立领导小组，开展项目建设过程的监管以及档案资料收集、信息宣传等工作。
3、项目验收：由乡、村组织人员进行自查、验收，并做好材料档案归档。
4、项目管护：项目验收后，按照“谁受益、谁管护；谁使用、谁管护”的原则及有关检查验收办法要求执行。
（五）资金管理
1.项目资金实行专人管理，专账核算并建立完整的档案资料。
2.项目资金专款专用，不得用于单位基本支出、交通工具及通讯设备、修建楼堂馆所、各种奖金津贴和福利补助、偿还债务和垫资等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无关的支出。
项目完工后专项资金如有结余，应按财政决算编制的要求办理决算，有明确规定可结转下年度使用的，下一年度继续进行项目安排使用。
（六）监督管理
1.加强项目管理，实行项目公开公示制、法人负责制、重点工程项目招投标制、项目建设监理制，项目统一验收制，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2.对擅自挤占、截留、挪用、套取、虚报、冒领和贪污衔接资金，给国家造成损失的，一律移交纪检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处理。
十、风险控制
一是严格遵守项目实施流程，执行项目招投标制度；二是加强对项目实施工作的督导调度工作，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三是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监管，按照工程进度拨付资金，按照规定留取质量保证金；聘请监理单位对项目进行监理。
十一、项目后续管理
严格按照扎政办字〔2021〕76号《扎赉特旗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办法》严格建立健全项目后续管护机制。依据项目验收报告及时办理资产交接，明晰产权归属，明确管护主体，建立资产管理制度，落实资产管护责任。						
